附件2

关于《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一）当前非法集资活动往往呈现隐蔽性强、涉及面广、危害性大的特点，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是保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二）依据国务院2021年1月26日《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37号）；安徽省人民政府2016年1月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实施意见》（皖政〔2016〕4号）。

（三）市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要求：由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等8家单位对拟修改的14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按程序报市政府审议后重新印发实施。

二、文件制定过程

（一）2025年8月，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要求，组织开展文件起草（修改）工作，2025年8月19日，将《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各县区、管委会和市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二）截止2025年8月21日,共收到反馈意见表39份,其中修改意见6条,其余为无修改意见。

三、文件主要内容

（一）《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实施意见》共有五部分18条，其中“总体要求”部分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健全机制，落实责任 ”部分有健全领导体制、落实属地管理、压实部门职责；“控制风险，预警防范 ”部分有严格市场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广告管理、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发挥金融机构监测防控作用、定期开展风险排查；“依法打击，稳妥处置 ”部分有依法惩处和稳妥处置并重、依法妥善处置跨区域案件、综合施策维护稳定；“广泛宣传，强化保障 ”部分有健全宣传教育机制、开展警示教育、健全工作机构。

（二）本意见无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规定未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